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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9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12-051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航光电）和中国航空

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科工）于 2012 年 5 月 2 日签署了

《股份认购合同》，约定中航科工按照《股份认购合同》约定的条件以 25,000

万元人民币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票。 

公司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经公司和中航科工双方协

商，同意根据公司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方案对《股份认购合同》中的有关条

款做出相应变更，并达成《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以进一步明确双方权

利义务。 

《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四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2 年

第四次临时会议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

股东大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一、中航科工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之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和中航科工于2012年5月2日签署了《股份认购合同》，约定中航科

工按照《股份认购合同》约定的条件以25,000万元人民币现金认购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票。因公司拟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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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航科工双方协商，同意根据公司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方案对《股份认购

合同》中的有关条款做出相应变更，并达成补充协议以进一步明确双方权利

义务。 

按照《股份认购合同》及《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中航科工

以现金25,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本次交易认购对价，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本次发行前，中航科工直接持有公司43.34%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航工业通过中航科工、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持有公司2.50%股权）、赛维

航电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3%股权）、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公司1.38% 股权）合计间接持有公司48.65%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中航科工，实际控制人仍为中航工

业，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中航科工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行为构成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回避表决。 

2、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昌东街甲5号2号楼8层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成立日期：2003年4月30日 

上市日期：2003年10月30日 

上市地：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代码：2357.HK 

注册资本：547,442.92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直升机、支线飞机、教练机、通用飞机、飞机零部件、航空

电子产品、其他航空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汽车、汽车发

动机、变速器、汽车零部件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汽车（不含小轿车）

的销售；汽车、飞机、机械电子设备的租赁；医药包装机械、纺织机械、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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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工机械及其它机械及电子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上述产品的

安装调试、维修及其他售后服务；实业项目的投资及经营管理；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业务。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调整后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2年第四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2年11月17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应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每股人民币12.04元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以竞价方式确定。中航科工接受公司根

据竞价结果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且不参与竞价。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的内容摘要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1）发行人：中航光电 

（2）认购人：中航科工 

（3）签订时间：2012年11月16日 

2、认购股份的金额 

经调整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6,9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83,000万元。双方同意，中航科工以现金25,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本次交

易认购对价。 

3、认购价格 

（1）双方确认，中航光电本次非公开发行调整后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2年11月17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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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应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12.04元/股。 

（2）若中航光电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

调整。 

4、协议效力 

 双方同意并确认，本补充协议作为《股份认购合同》的组成部分，与

《股份认购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上述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投资新建研发、生产中高端连接器的光电技术产业基

地项目、飞机集成安装架产业化项目、新能源及电动车线缆总成产业化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新建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提高公

司经济效益，进一步缩短与国外先进企业的差距，增强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

争力。 

此外，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拟进一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

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缓解业务扩张过程中的流动资金需求压力。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就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公司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予以事前认可。独立

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开、公

平、合理，符合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不

会因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增加新的同业竞争的情形，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认为此次方案的调整符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推进的需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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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2、第三届董事会201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